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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代际分家中的房间分配史

——以石仓阙氏分家书(1750-1926)为中心

王媛
*1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40)

【摘 要】:传统中国分家时的家庭财产除了田地，同时还有家庭居住空间的分配，以往的研究对房屋分配普遍关

注不够。传统时代在分家中获得的住房对下一代家庭生活状态影响巨大，住房的数量也是考察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

视角。本文凭借对浙江省石仓村阙氏家族连续七代人的分家书的整理与分析，展示出 18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乡村人

口居住空间的数量演变，从居住空间的视角为近代中国民间经济生活状况做了细致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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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家是指一个家庭的男丁子嗣在结婚成年后将原有家庭分裂为若干个小规模的家庭的过程。分家是个

重大的家庭事件，分家时家庭财产一般会按小家庭的数量进行平均分割，通常也会为长子或长孙多预提一部分的财产，作为对

其长子对家族主要继承者身份的认同。家庭的已婚女儿是没有权利接受家庭分割的财产的，对还未婚配的女儿可预留一部分家

庭财产作为日后的嫁妆。对分家的议定结果，会形成书面文字协议，并由参与各方进行确认，最终签名或按指印确认，具有合

法效果，这份协议即“分家书”。

“分家”这一活动是传统社会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最为重要的财产(田地、房屋、生产生活用具等)分配约定，分家时的家庭

财产除了田地，同时还有家庭居住空间的分配。本文重点考察在一代代财产细分的过程中家庭的居住空间发生了怎样的持续变

迁，这需要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连续性史料。

2007 年以来，在浙江南部的松阳县石仓，上海交大地方文献中心搜集了大约 6000 件土地契约、数百种其他民间文书，其中

包括数十种分家书，还有相关家族的族谱等。与此匹配的，是保存完好的大宅建筑以及可以通过口述采访追溯的历史居住空间

格局。凭借这些文献、实物、口述材料，本文将追溯清代后期中国乡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配过程，并借此对近

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居住空间变化给予细致的刻画。

一、盛宗公家族分家书

在石仓所发现的大约 6000 份土地契约中，有大约 4000 份出自茶排村的一个阙氏家族，即本文论述的阙盛宗家族。阙盛宗

出生于康熙九年(1670 年)，卒于乾隆七年(1742 年)，在清代康熙年间由福建上杭迁入石仓。在阙盛宗迁入之前，他的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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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春、日春和其兴已来到石仓，并以挑铁砂的苦力为业。到第三代时，其家人则从挑铁砂的苦力，转为经营炼铁炉的主人。其

时阙氏子孙从事工业与商业的获利，除了用于购买土地，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修建大屋，这些大屋至今仍存，是本文所述

阙氏代际分房发生的场所。
①2

迄今为止，我们在上、下茶排找到属于阙盛宗家族分家文书共有 34 种，经过筛选，记载有分房内容的成系列分家书有以下

24种，兹列如下。

1.《乾隆十五年阙其春兄弟分家书》；2.《乾隆三十四年闕三有兄弟分家书》；3.《乾隆五十七年阙天有兄弟分家书》；4.《嘉

庆十九年阙天有兄弟第二次分家书》；5.《嘉庆十九年阙天贵分家书》；6.《嘉庆二十五年阙天开分家书》；7.《道光十八年阙德

璁分家书》；8.《道光二十二年阙德玮分家书》；9.《道光二十四年阙翰惟兄弟分家书》；10.《道光二十七年阙德珅分家书》；11.

《咸丰元年阙德玿分家书》；12.《咸丰六年阙玉千兄弟分家书》；13.《同治十二年阙玉翠分家书》；14.《同治十二年阙玉定兄

弟分家书》；15.《光绪二十年阙起德兄弟分家书》；16.《光绪二十三年阙玉铭兄弟分家书》；17.《光绪二十五年阙起光兄弟分

家书》；18.《光绪二十八年阙起恩兄弟分家书》；19.《光绪三十二年阙起庚分家书》；20.《光绪三十四年阙玉台分家书》；21.

《民国元年阙起寿兄弟分家书》；22.《民国 5年阙起寿兄弟分家书》；23.《民国 6年阙成通兄弟分家书》；24.《民国 15 年阙吉

情兄弟分家书》
②3
。

其春、日春、其兴三兄弟大约于 1710-1720 年间迁入石仓，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至 1950 年，其家族人口多达 2000 人(包

括女性)。由于人口众多，支派繁杂，本文不一一罗列，仅将各分家书主人所涉谱系列如表 1。

2①石仓在浙江省南部松阳县｡关于石仓村的建筑史与社会史研究，参见曹树基、蒋勤:《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

市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 833-888 页｡曹树基:《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

—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 年 6 月，第 146-172 页｡王媛:《“香火堂”:血缘的依附与

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 1710-1850 年的住屋史》，《史林》，2011 年第 5期，第 85-94 页｡王媛:《商业移民与住屋的炫耀性消

费———以瓯江中上游地区为例》，《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期，第 158-167 页｡

3②这些“分家书”均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石仓村村民手中搜集而得，与其他文书契约资料一道，正在编辑成为《石仓文书》

公开出版｡目前这批资料以电子图像的形式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下引用时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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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石仓分家书涉及自盛宗公—其(字辈)—天(字辈)—德(字辈)—翰(字辈)—玉(字辈)—起(字辈)—吉(字辈)的 8

代之间分家过程。在表 1中，方框表示分家书中的主持分家者。分家通常有三种，其一，父亲为儿子分家(在本文讨论的分家书

中，有一祖父为孙子分家，原因其两个儿子皆已去世。这类分家，在本质仍是父亲为儿子分家)。其二，父亲去世后，母亲为儿

子分家。在石仓分家书及族谱中，母亲通常没有名字，签为“阙某氏”，所以，本文将此类分家书统称为“兄弟分家书”(作为

例外，有一例叔侄分家的，原因是侄儿的父亲已经去世，侄儿代其去世的父亲行使继承其祖父遗产的权利，其性质与兄弟分家

无异)。父母双亡后纯粹的兄弟分家，如阙天有兄弟之间的几次分家，我们也将其称为兄弟分家。

理论上说，一个男性一生会经历两次分家，第一次分家时接受财产(包括兄弟分家)；第二次则是分配财产给后辈。石仓发

现的“分家书”大部分都立于分家书的主人第一次分家即接受财产之时。

在石仓，分家书中记载的那些被分配的大屋，绝大部分都保留到了今天。本文中引用的许多数据，就是出自这些大屋的测

绘图纸。另外，分家书主人的后代，甚至分家书主人本人，如民国 38 年分家的阙吉冕老人，至今还在大屋中生活。我们也不止

一次地访问过他。这一切，为我们理解分家书中关于居室的分配，提供了便利。

分家书中所使用的房屋分配单位为“间”
③4
，不过，每幢居室的“间”大小存在差异，有些甚至存在很大差异，大规模的宅

4③“间”是指相邻两个横向定位立柱间的距离，是建筑中一自然间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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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间”的面积几乎是小型宅院之“间”的两倍。本文关于所分居室的计算，除了“间”，也会用平方米为单位对“间”的大

小作出补充描述。

另外，与所有的宗谱一样，石仓的《阙氏宗谱》只记载男性。所以，本文统计中的每一个人，其实就是每一个男性。每个

男性都代表或都将代表一个核心家庭(户)，他们的数目也就是分家时的分母数。本文中的“户均间数”，便是依据每个子代男性

人口分到的房间数计算的。因为族谱中没有女儿的完整记载，故无法讨论人均居住指标。

石仓茶排大宅中的一间居室的面积平均在 21 平方米左右。在居住情况恶化的情况下，下一代常通过改变居室的功能来增加

居住面积，比如把原来的灰寮、照厅、伙房等改做居室，也算作居室间数的增加。

二、起点:阙盛宗之子分房

石仓阙氏现存最早的分家书，是阙盛宗的儿子们留下的《乾隆十五年阙其春兄弟分家书》，这份分家书以单张纸的形式出现，

兹全引如下:

立分关人阙其春、阙日春、阙其兴，古云姜家大被以同眠，宋君灼艾而分痛，今吾父生我兄弟三人，生居闽汀，挈眷至越，

幸父母之力，蓄积微产田地，父在拨分，早已阄坐明白，今住基未经分晰，时邀亲族和同品塔[搭]均分，予次坐落，今将松阳

县念一都茶排庄囗作老屋正厅，安作香火，前至照墙外檐头直入厅后花台，三房众管。左上畔仍有余基，长房管业，又及右片

仓寮齐檐墙外二尺为界，再外粪寮基地，外至虎首路墈为界，内至山墈直出为界，面前余坪左上首壹股，以上三处，长房管业，

仍有梓业、屋宇、田地、坟墓，尝众轮流管业，周而复始，余仍老屋左片正间，并及厢房横屋，又及面前余坪中片壹股，又及

虎首外牛屋、灰寮基址，三二对半均分，内至山外墈，上至虎首，下至温姓屋在内为界，以上三处，二房管业，又余仍老屋右

片正间，并及厢房横屋内至山墈，外至长居室为界，又及门前余坪右壹片一股，再及虎首外牛屋灰寮余基，内至山外至墈上至

虎首，下至温姓屋基在内为界，二三对半均分，以上三房管业，再有菜园，三股均分，其出入门路，照旧行动，今欲有凭，故

分关永远为照。

乾隆六年(1742)阙盛宗去世，乾隆十五年(1751)，阙盛宗 3子分割房产。这份分家书记载的就是这次分家。分家书中所写

阙盛宗名下的一处住宅，查光绪《阙氏宗谱》:“盛宗公浙江尝:一坐落处州松阳县二十一都茶排阳庄开基居室一堂，坐北朝南，

癸山丁……”
④5
今天仍在，为一座二层的带小天井的三间两厢

⑤6
的小型宅院，共 6 间，南北向，占地面积约为 140 平方米。这幢

小规模的住宅对盛宗公和他的儿子们几乎是关乎其家庭存亡的事业，一个细节是:族谱记载中阙盛宗的长孙和次孙都出生于 1738

年，当年长子其春 48 岁、次子日春 42 岁，与传统的结婚年龄相比，两兄弟的婚姻均是太晚了。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很长一段时

间其家庭在努力建造新房，而在新房建成前无暇或者说无法考虑婚事。

分家这一年是长子其春去世的前一年，如前文所述，在父母都已不在世的情况下，由长兄主持分家，其春在去世前完成了

这一使命。在这次分家中，“水井头老屋”的正间被确定为阙盛宗的“香火堂”，合同天井、过道由三房共管；老屋的左半一侧

分给二房日春，右侧一半分给三房阙其兴；长房则得到了位于居室左右两侧的屋基。实际上，分家之前长子其春已经在“水井

头老屋”的左首为儿子们建造了另外的居室，共 6 间，居住着三个核心小家庭。这次分家只是以分家书的形式，将既成事实的

房屋分配格局确定下来。

在阙盛宗的 3 个儿子中，长子其春系留下的契约文书不多，但 5 份分家书构成本房比较完整的分家链条，可以呈现房产在

5④佚名:《祭祀田》,光绪《阙氏宗谱》卷一,编号 P5050190｡石仓阙氏族谱以电子图像的方式保存于上海交大历史系,编号为数

码相机拍摄时自然形成｡

6⑤“三间两厢”指有 3间正间 2间厢房的最小规模的三合院住宅｡正间中间 1间用作厅堂,两侧 2间与厢房可用作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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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字辈)—天(字辈)—德(字辈)—翰(字辈)—玉(字辈)—起(字辈)的传承过程，即阙其春系分家(见表 1中的序号栏之 1)。次子

日春家业不振，人丁寥落，亦无分家记载，故这一支略。三子阙其兴支系人丁兴旺，大宅最多，所获分家书也最多，因而在其

兴分家下又以天字辈为起点设置各自的分家链条，计有长子天有一房分家，见(表 1中的分家序号栏之 2)；次子天贵一房分家(见

表 1 序号栏之 3)；三子天培一房分家(见表 1序号栏之 4)；幼子天开一房分家(见表 1序号栏之 5)。下文分述之。

三、阙其春系的分房

乾隆三十四年(1770)阙其春的 3 个儿子分家，在分家书中
⑥7
，乾隆十五年(1751)阙其春与其兄弟分家时在“水井头老屋”右

首的房基已经建成为房屋 3 间，分给长子天九，原老屋左侧的其春的原居室 6 间则平分给了次子天永和三子三有，每人有 3 间

正房。

三子三有从父亲其春那里继承的房产是 3 间平屋，还有灰寮牛栏等项，平均分给 3个儿子。二子德琮分到的是靠近大门的 1

间
⑦8
，又在牛栏基地上建造了一幢 4个房间的最小规模的“三间两厢”楼屋(楼下为居室，楼上为谷仓)

⑧9
，于是去世时(1822 年)

便留有 5 间房。德琮的儿子翰惟、翰亮两兄弟分别分得 2 间半。翰惟育有 4个儿子，其中三子与四子没有卒年记载，也没有婚

姻记载，更没有后嗣记载。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视为夭折，因为如果成年未婚，会安排族内继嗣。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在

《同治十二年阙玉定兄弟分家书》中，只有翰惟的长子玉定和次子玉乔参与分家。玉定与玉乔所分得房产为“三间两厢”楼屋

的左手 1 间正房和 1 间厢房，兄弟两家各仅分得 2 个半间。分家书中没有提到其祖父德琮居住的靠近大门的那 1 间的下落，这

间房间的用途与分配暂且存疑。最大的可能，是这间居室已被出售，不再属于这个家庭。总之，阙盛宗长子其春一支在不断分

家的过程中，每户小家庭拥有的房间数不断下降，到第六代玉字辈，只分到区区可怜的 2 个半间了。

同治十二年(1873 年)，玉定有 5 个儿子，长子起德 24 岁，已到婚龄，而玉定分得的房间只有 2个半间(每半间约 10.5 平方

米)。长子起德成婚占据 1个半间后，玉定夫妇与另外 4 个儿子只能挤在与之毗连的半间客轩里居住。在这样的窘况下，玉定夫

妇不能不想办法拓展其居住空间。从其后代的分家书看，玉定夫妇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光绪二十年(1895)起德兄弟分家书》

中，长子起德分得“中心栋正间半间”和“厢房后墙边间”1间，其中“中心栋正间半间”是玉定从翰惟手里继承的 1个半间。

次子起彩分得“厢房后连环两间”，也就是 1 个套间。三子起憼和四子起焕各分到 1间。当初玉定从父亲手里继承的另一个半间

则分给了幼子起庶。这说明玉定夫妇在有生之年为儿子们增建或购买了“厢房后墙边间”、“厢房后连环两间”与“两间正间”

这些房间，使每个小家庭平均占有房间增加至 1 间，从而满足了儿子们婚育的最低需求。

不过，在玉定夫妇建造起新的居住空间前，与 4 个儿子蜗居在半间房的状况，已经影响到次子的婚娶。次子起彩的太太比

他小 19 岁，可推知其婚育年龄之晚。同样，只有半间房的幼子起庶并无婚娶与子嗣的记载。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大于 10 平方

米的独立居住空间是分裂出一小家庭的基本标准，是一个刚性的指标。

四、天有房分房

阙其兴是阙盛宗的幼子，也是阙盛宗的三子经济人口最发达的一支。在乾隆十五年(1751)兄弟分家后，其兴有 3 间居室，

包括 2 间正房和 1间厢房，面积约 45 平方米，与兄长家合用的堂屋、天井、过道面积为 66 平方米
⑨10

。另有牛栏、灰寮基址各

一处，菜园、门前空场各一股。其兴的长子天有于 1745 年出生，之后原配李氏去世，又续娶刘氏，分家的第二年即 1752 年又

7⑥佚名:《乾隆三十四年阙三有兄弟分家书》,原件图像版,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8⑦即分家书中的“老屋横屋后客轩壹间”，见佚名：《乾隆三十四年阙三有兄弟分家书》。

9⑧即分家书中提到的“老屋上手，新创楼屋一座，坐北朝南”，见佚名：《道光二十四年阙翰惟兄弟分家书》。

10⑨本文作者在 2010 年带领同济大学建筑系测绘小组对石仓居室进行了测绘，测绘数据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及同济大学建

筑系李浈工作室。本文居室间数均来自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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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次子。也就是说，在 1751 年 6 月分家时，其兴家有 3间居室、4口人，房间数还是相当宽裕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阙其兴的儿子们天有、天贵、天培、天开四兄弟第一次分家，此时距离其父阙其兴去世，已经整整 30

年了。在《乾隆五十七年阙天有兄弟分家书》中，天有继母刘氏回忆以前的生活，不无感慨，她说:“余相夫君指望偕老，不幸

汝父早故，家业微。”指的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阙其兴去世时，田不多，屋不广，家业不大。

那么 1792 年阙天有兄弟分家时，共有多少居室?在《乾隆五十七年阙天有兄弟分家书》中，把三兄弟共有的屋宇开列在了

分家书末尾。

茶排垟庄老屋半堂，横屋壹堂，下手仓屋壹堂伍间，又书堂叁植，樟树下平屋壹堂，叶庄黄旺新屋壹堂贰栋，又火房两厢，

以上数处屋，一概合众，日后仍照四股均分。

“垟庄老屋”即“水井头老屋”、兄弟分家时阙其兴所得的 3 间居室。“樟树下平屋”为兄弟分家后阙其兴独立建造，共有 1

间厅堂、4 间居室。“黄旺新屋”在今天的六村，共有居室 36 间，由阙其兴长子天有、幼子天开两兄弟合建，又称“余庆堂”，

俗称“九厅十八井”。其前两进竣工的时间在乾隆五十七年分家之前，全部竣工则在嘉庆十九年(1814)，建造过程一共用了 23

年。分家书中的描述充满了以这幢大宅为象征的家族崛起的自豪感
⑩11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天有四兄弟和他们的儿子又建

造了十几幢大屋，但没有一幢的规模超越它。以中轴线为基准，长兄天有拥有这幢大宅的右半边，共有居室 24 间，幼弟天开拥

有左半边，有居室 25 间。

天有育有 4 子，长子德珮，德珮两子翰祥与翰林。翰祥支下的玉、起与吉三代均有分家书(见表 1)。天有给儿子们的分家时

间为 1823 年。德珮从其父天有“九厅十八井”分得居室 6间，自己又在下包建起一栋大屋，有 16 间，合计拥有住房 22间。其

后，翰祥、翰林又在父亲的大屋旁，建起了侧屋，各有 8间。所以，翰祥在分家前一年的 1855 年，拥有居室 19间，翰祥生有 5

子，19 间居室被均分后，加上原来的附屋改成居室，每个儿子分得 4 间。翰祥之三子玉书没有新建居室，其子分家时只有这 4

间居室可分，三子起翠分得 2 间居室，但长子起光、次子起养各只分得 1 间居室加 1 间厨房。这里，由于居室数量不够，而伙

房宽大，用来充抵正房。可见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房间的功能被改动为居住空间，增加了居住空间的数量，但也说明居室的

空间质量在下降。

起光三兄弟订立分家书的 1899 年，起光 52 岁，起养 45 岁，起翠 38 岁。让人疑惑的是，在这份分家书中，作为三子的起

翠排序第一，不仅所分房产是最好的，所分田产也最多。不过，即使这样，起翠家里的居住状况也并不宽裕。1926 年起翠为 2

个儿子分家时，每个儿子只有 1 间。

德珮的一代在人均房产数量上相当宽裕，但其子翰祥的多育，虽然没有使得其儿子们的住房立即显得窘迫，但再下一代的

分家，却滑入贫困的状态:户均 1间 20 平方米的居室。

五、其他的天字辈分房

(一)天贵房

天有一支分家中的房屋分配，从总体上看是单向的细碎化、贫困化的过程，但程度不一。天有的三个兄弟的分房显示出相

似的轨迹。二弟天贵在嘉庆十五年(1810 年)在长兄和幼弟的帮助下营建了自己的大宅“敦睦堂”，正屋有 12间，横屋有 16 间。

房间面积最大的为 35 平方米左右，在石仓的大宅中最为宽敞。住进大宅不久，嘉庆十九年(1814)冬天腊月，阙天贵便为他的儿

11⑩佚名：《嘉庆十九年阙天有兄弟分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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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分家，这时他 4 个儿子中有 3 人已经成家，育有 6 孙。

天贵的长子德璁在嘉庆十九年分家中分得“敦睦堂”3间正屋、4间横屋。德璁生育 5子:翰元、翰斌、翰成、翰兰、翰善。

翰兰 11 岁时夭亡，其他 4子成人。道光十八年(1838 年)德璁分家时，将在父亲大宅中继承的全部居室，共 7间，分给了长子。

而把自己建造的名为“福善堂”的大屋共有 21 间居室，则由次子、三子和四子均分，每人分得居室也是 7 间。⑪12
这一平均分配

可能出自德璁的精心设计，即在德璁建造“福善堂”时以“诸子均分”的理念安排了房屋的间数。

三子翰成将从德璁手里继承的 7 间居屋，分给 3 个儿子，每个儿子应该分得 2 间或 3 间，是能够满足对房屋的需求的。而

在“玉”字辈，由于经济状况的分化或人口数量的上升，居室的买卖开始出现。《光绪二十八年阙起恩兄弟(玉宽之子)分家书》

中写起恩之弟起仑所分居室，“坐落璁公香火堂上屋买来屋宇，分与起仑永远居住管业”，清楚显示玉宽购买过兄弟的房屋，并

分给儿子们。

直到 19 世纪末，德璁的后代仍然保持户均房间均在 2间以上。再往后，起恩 3兄弟育有 9个儿子，虽然生育的规模与其上

代们持平，但数量固化的居室却没有随之增益。不难想象，如果将分家的时间延续至 20世纪，德璁的后代在房间分配上一定会

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况。

(二)天培房

在上文中，1814 年天有四兄弟分家时，其他三人均已新建大宅，天培得到了其兴支的所有老屋，共有居室 18 间。不久，天

培的儿子们也各自建造了自己的大屋，大屋的格局与规模完全一致，显见有统一的安排。每幢大宅均有 14 间居室。

天培三子德琈的大屋名为“德为福基”，中轴线上的主体工程完工后，翰字辈在其右侧又建造了有 8间居室的横屋，于是德

琈与他的 3 个儿子一度共有 22 间居室。分家时，三子翰黎分得 7间。翰黎育有玉铭、玉瑽 2 子，每人分得 3间。再往后，人丁

的繁衍和居住空间发生了一系列转换，今天，玉铭、玉瑽的后代中各只有 1 人居住在这幢大屋中，每人占有 1 个房间。其他 4

间居室易主，卖给同支的子弟。

从民国《阙氏宗谱》上看，翰黎一支的吉字辈，许多男丁不知所踪，只有 5 人的后代在石仓，包括住在“德为福基”老屋

中的祥安与细明。翰黎二兄翰仁的后代，居住情况同样困窘。如翰仁的三子玉台分给 5 个儿子的房间已经不能达到每人 1间的

要求，只能每人半间，加上楼上半间，建房时用作伙房的横屋小间也作为居室来分。5 个儿子中起友、起情的后代已经离开老屋，

另外三个儿子的后代只有 5 户仍然生活在这里，每户占有 1 间。这一数据验证了前文的结论，即当居住空间达不到每户 1间的

最低要求时，人员便会流出，使家族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

德琈本是一个成功的工商业者。在村民口中，德琈不仅经营冶铁业———他的铁炉建在与石仓相邻的大东坝———而且经

营木材。当嘉庆—道光冶铁业的繁荣期过后，德琈的后代便蜕化为普通的农民，不再有力量建造新屋。几代人后，来自父辈的

红利越来越少，居住空间只能留下一个核心家庭，进入家庭人口的离散时代。

(三)天开房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天有四兄弟分家时，在天开与天有合建的“余庆堂”大屋里，天开只拥有18间居室。嘉庆十九年(1814)，

大屋全部竣工，天开则拥有 25间居室。天开育有 3个儿子，每个儿子从天开处分得 8 间。与此同时，天开的每个儿子又另外建

有自己的大屋。这两代人的建造活动为后代预留了宽裕的居住空间。

12⑪佚名：《道光十八年阙德璁分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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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开四子德玿为例，其在上茶排所建大屋名“白粉墙”，围墙内面积约为 2041 平方米，共 24 间正屋，外加附横屋若干。

暂不计横屋，德玿从天开手中继承的 8间加上“白粉墙”中的 24 间，共有正屋共 32 间。1850 年德玿主持分家时，其 4子均已

成家，长子翰荣打包接过了德玿在天开大宅继承的份额，他的 3 个弟弟则均分“白粉墙”大宅，每户有 8 间正房，外加附屋。

正间面积每间约为 25 平方米，居住空间相当宽敞。

在松阳县档案馆，我们查到 1951 年石仓“白粉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在可以查证的 19 户白粉墙住户中，面积的最

小单位为 9 毫，折算成平方米为 6平方米。⑫13
只计算楼屋与平屋的面积，这 19 户的总居室面积是 497 平方米，总人口 64 人，

户均 3.4 人，户均住房面积 26.16 平方米，大约是石仓大屋 1 整间正屋的面积，已接近最低底线。

在天有四兄弟中，天开是最富有者。前引文中，我们得知天开的发家，是经营靛业与铁业所致。发家后的天开，还主持了

阙氏宗祠的修建，对于阙氏宗族的兴盛，居功甚伟。无论是人均居室还是人均土地，天开系均领先于其他族人。不过，即使德

玿所建居室面积巨大，为后代子孙的繁衍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但至 20 世纪 50 年代，其支系后人无论在田地还是在房产上，与

其他支派无异，均下滑到户均 1 间的最基本刚性居住需求。人口增长几近停滞。居室对人口的约束作用，相当明显。

六、结论

石仓阙氏在清代中期到民国年间的居住状况以户均居室数的指标衡量，经历了四个显著的变化阶段。第一阶段在乾隆十五

年(175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3)之前，户均居室数 2 间半，属于温饱阶段；第二阶段到嘉庆十九年(1814)以前，户均居室数为

27间，为富裕阶段；第三阶段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户均居室数为 8 间，处于小康水准；第四阶段为同治时期到民国 15 年

(1926)，户均居室数 1.4 间，退化并停滞在贫困水平。在排除掉资料的系统性可能导致的偏差外，我们可以对阙氏的分家史做

出以下总体描述。

其一，18 世纪末、19世纪初年，石仓工商业兴盛，人均居住面积快速增加，达到石仓居住历史的最高点。道光年间，充裕

的居室仍能够满足阙氏族人的需求。太平天国战争(咸丰元年)之后，石仓人均居住面积持续线性下行。

其二，至 1900 年，户均居室已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20 世纪上半叶，住房方面的持续贫困化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家庭

在分家后户均住房不足 1 间，已经到达生活所需住房的底线。

需要注意的是，在石仓分家书的研究中同时展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当某一代家庭生活资料的增益即住房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

人口的增长时，可以为后面几代家庭人口的扩容提供红利，也就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可以在代际之间得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在更

长的时段内维持基本居住要求。中国乡村以大家族形式存在的人口也因此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获得更多的增长弹性。

石仓阙氏的分家史，展现了清中期以后传统乡村经济破产、人口快速增长、居住状况恶化的细致过程。这一乡村家族由盛

转衰的居住史，正是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微缩图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脉络遥相呼应，以一个新的视角为大历史提

供了细致注解。

13⑫松阳县地房产证存根，档案号：21-1-8，藏于浙江省松阳县档案馆。


